
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文件 
浙科联〔2022〕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提供 2021 年度科研院所基本情况资料的通知 

 

各科研院所： 

    每年进行的科研院所基本情况资料汇总工作，不仅为政

府有关部门提供管理、决策依据，也为宣传科研院所、扩大

科研院所社会影响力提供基础资料。为了进一步做好 2021

年度科研院所基本情况资料汇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请所有会员单位填报《2021 年度科研院所基本情况表》

（详见附件 1），主要含人员、资产、科研、效益等情况，并

提供本单位 2021 年度科技创新和改革工作总结。 

请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 2021 年度科研院所基本情况资

料汇总工作，依法规范、实事求是，不得弄虚作假，虚报瞒

报数据，并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前将电子版发送至省科研院

所联合会秘书处。联系人：江佳妮，电话 / 传真：

0571-85212166，电子信箱：416015256@qq.com。 

本通知及附件可在 www.kyys.zj.cn 浙江省科研院所信息

网通知通告或文件下载栏中下载。 

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2021 年度科研院所基本情况表及指标解释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 

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报：省科技厅基础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7日印发  


